
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东府办〔2024〕13 号

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化

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推动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

流动，促进我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，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

城镇化建设，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就深化我市户籍制度改革

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以

人民为中心，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，积极施行经常居住地登

记户口制度，全面放宽入户限制，畅通人才流动渠道，不断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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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规模和结构，助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施行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

非莞户籍居民在我市合法稳定居住就业，在用人单位正常参

加我市社会养老保险，申请时持有我市有效《广东省居住证》（含

电子居住证，以下简称“居住证”）连续满 1 年，可以申请入户

我市，申请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可以随迁，并按以下顺序登记入

户地址：

（一）在本人或直系亲属（指父母、配偶、子女，下同）拥

有自有产权的住宅房屋地址登记入户；

（二）本人或直系亲属没有自有产权住宅房屋，工作单位设

有集体户的，在工作单位集体户入户；

（三）本人或直系亲属没有自有产权住宅房屋，且工作单位

没有设立集体户的，在居住证登记地址的属地园区、镇（街道）

新型社区集体户入户。

三、实行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“先入户后就业”政策

在我市申报居住登记的非莞户籍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毕

业生毕业 5 年内可按“先入户后就业”原则，向公安部门申请办

理入户我市。入户时按以下顺序登记入户地址：

（一）在本人或直系亲属拥有自有产权的住宅房屋地址入户；

（二）本人或直系亲属没有自有产权住宅房屋的，在我市专

门设立的人才公共户入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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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放宽在职人才入户年龄限制

进一步放宽人才入户年龄条件，其中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

上学历、高级职称、技师及以上技能人才、表彰类技能人才放宽

至 55 周岁以下，全日制本科学历、中级职称人才放宽至 50 周岁

以下，全日制大专、初级职称人才放宽至 45 周岁以下，高级工

放宽至 40 周岁以下，中级工放宽至 35 周岁以下。

五、强化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园区、镇（街道）和各相关部门要

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、优化劳动力要素配

置、服务产业发展和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，加强组织领导和责任

担当，切实落实各项改革措施。

（二）强化协同推进。市公安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等部门要做好统筹协调，扎实推进户籍制

度政策落地。公安部门负责入户政策执行和办理工作，简化入户

材料、压缩办理时限、提供延时服务、推动网上办理；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组织实施人才入户，共享社会养老保险数

据；政务服务数据管理部门负责统筹部门信息资源，积极推进跨

部门、跨地区信息共享，为入户办理做好数据支撑。

（三）保障服务供给。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

资源局、市教育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

市民政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，结合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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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职能，抓紧完善相关政策，制定具体配套措施，在教育服务、

就业创业、社会保障、医疗卫生、养老服务、住房保障等方面提

供公共服务保障。

（四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如申请人提供虚假信息、作出虚假承

诺、提供变造、伪造或虚假材料的，经公安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部门审查核实，终止其入户办理；已经入户的，公安部门按照

户口管理有关规定予以注销，将户口退回原户口迁出地，同时通

报相关部门取消申请人及随迁人员按户籍资格获得的我市相关

公共服务及待遇；自发现弄虚作假办理入户之日起，5 年内不接

受其本人及随迁人员申请入户。拟迁入本市人员需符合本意见明

确的相关条件，且未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或活动。

本意见自2024年6月1日起实施，具体由市公安局、市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牵头组织；以往印发文件与本意见内容不一

致的，以本意见为准。

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4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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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直属各单位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市中级

法院，市检察院，省属有关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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